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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购置设备、器具企业所得税税前一次性

扣除和 100%加计扣除政策操作指南

一、适用对象

高新技术企业

二、政策内容

（一）高新技术企业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置的设备、器具，允许当年一次性全额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并允许在税前实行 100%加计扣

除。

（二）凡在 2022 年第四季度内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的企业，均可适用该项政策。企业选择适用该项政策当年不

足扣除的，可结转以后年度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三）所称设备、器具是指除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定

资产。所称购置，包括以货币形式购进或自行建造，其中以

货币形式购进的固定资产包括购进的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四）所称高新技术企业的条件和管理办法按照《科技

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科发火〔2016〕32 号）执行。

（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

所得税政策执行问题的公告》（2018 年第 46 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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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购置时点按以下原则确认：以货币形式购进的固定

资产，除采取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进外，按发票开具时间

确认；以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进的固定资产，按固定资产

到货时间确认；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按竣工结算时间确认。

三、操作流程

（一）享受方式

由企业按照“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的方式享受。主要留存备查资料如下：

1.有关固定资产购进时点的资料（如以货币形式购进固

定资产的发票，以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进固定资产的到货

时间说明，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竣工决算情况说明等）；

2.固定资产记账凭证；

3.购置设备、器具有关资产税务处理与会计处理差异的

台账。

（二）办理渠道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

点和网址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

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三）申报要求

高新技术企业在办理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和年度纳税

申报时，通过填报申报表相关行次即可享受优惠。

1.预缴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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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

缴纳税申报表（A 类）》（A200000）和《资产加速折旧、摊销

（扣除）优惠明细表》（A201020）相关行次填报税前一次性

扣除情况。通过手工申报的，根据设备、器具购进情况，在

《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优惠明细表》（A201020）第

2 行“二、一次性扣除”下的明细行次中，分别填写“高新

技术企业购进单价 500 万元以下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和

“高新技术企业购进单价 500 万元以上设备、器具一次性扣

除”事项及其具体信息。填报完成后，将“纳税调减金额”

列次的合计值（第 3 行第 5 列）同步填写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A200000）

第 6 行“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调减额（填写 A201020）”

中。通过电子税务局申报的，可在《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

除）优惠明细表》（A201020）的下拉菜单中选择相应的优惠

事项，并填写具体信息，申报系统将同步自动填报《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

（A200000）第 6 行“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调减额

（填写 A201020）”。

第二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

缴纳税申报表（A 类）》（A200000）第 7 行“减：免税收入、

减计收入、加计扣除”下的明细行次填报加计扣除情况。手

工申报的，在明细行次填写“高新技术企业设备、器具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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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按 100%加计扣除）”事项及加计扣除金额。通过电子

税务局申报的，申报系统自动填报相关事项及加计扣除金

额。

2.年度申报

分别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A 类，2017 版）》之《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A105080）和《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

（A107010）有关栏次。

四、相关文件

（一）《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

新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2022 年第 28 号）；

（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

税政策执行问题的公告》（2018 年第 46 号）；

（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2018 年第 23 号）；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2017 年版）》；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

税申报表（A 类）》；

（六）《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国家税务总局网

站“纳税服务”栏目发布）。

五、有关问题



- 5 -

（一）我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请问此次出台的高

新技术企业新购置设备、器具新政，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

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2022 年第 28 号，以下简称《公告》）

规定，对高新技术企业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置设备、器具，将其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可以

选择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一次性在税前扣除，同时允许按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假设你公司第四季度购置了单位价值

100 万元的生产设备，可以选择在据实扣除 100 万元基础上，

再允许税前加计扣除 100 万元，合计可在税前扣除 200 万元。

此项政策适用于经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机构认定的高新

技术企业，为加大政策优惠力度，凡在 2022 年第四季度内

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企业，均可适用该政策。

（二）我公司是一家信息传输企业，假设 2022 年 12 月

20 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请问我公司 2022 年 10 月份购

买的一套生产设备能享受税前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政策

吗？

答： 根据《公告》规定，凡在 2022 年第四季度内具有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企业，均可适用该政策。你公司在 2022

年 12 月 20 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购买的生产设备，可

以享受税前全额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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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将于 2022 年 10 月 30

日到期，我公司今年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可能因某项指

标不合规不能获得批准。请问我公司今年 11 月份购置的一

套人工智能设备能享受税前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政策

吗？

答：根据《公告》规定，凡在 2022 年第四季度内具有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企业，均可适用该政策。你公司高新技

术企业资格虽然于 2022 年 10 月 30 日到期，但 2022 年第四

季度仍有 30 天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符合《公告》的规

定。你公司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购置的人

工智能设备，可以在月（季）度预缴申报、年度汇算清缴时

享受此项优惠政策。

（四）我公司是一家中小微企业，2022 年初取得高新技

术企业资格，第四季度我公司拟新购置的一台单位价值 550

万元设备、器具，我们想了解一下这项政策对购置的设备、

器具有哪些要求？

答：根据《公告》规定，对购置的设备、器具主要从两

个方面把握：一是购置时点上，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置的设备器具；二是从购置资产类型

上，购置的设备器具应当是除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

企业在会计核算中将该设备、器具按固定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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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公司是一家汽车制造公司，2022 年初取得了高

新技术企业资格。我公司 10 月 20 日拟从供应商购进一批价

值 2000 万元的发动机，用于汽车生产销售。请问，我公司

购进的这批发动机能享受税前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优惠

政策吗？

答：根据《公告》规定，高新技术企业 2022 年第四季

度新购置的设备、器具可享受税前一次性扣除和 100%加计扣

除。但该政策中的设备、器具是指除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

定资产，你公司购买的发动机属于存货，不属于固定资产，

不能享受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政策。

（六）我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假设 2022 年 12 月

10 日以现金购置了一套机器设备，12 月 20 日取得增值税专

用发票，但设备运输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预计 2023 年才

能运输到位，我公司购置的这套机器设备可以享受税前一次

性扣除和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吗？

答：根据《公告》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

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执行问题的公告》（2018 年第 46 号，

以下简称 46 号公告）规定，对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

在第四季度以货币形式新购进的固定资产，除采取分期付款

或赊销方式购进外，按发票开具时间确认。你公司不属于采

取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进的情形，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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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 12 月 20 日，在 2022 年第四季度内，可以按规定享受

税前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七）我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拟于 2022 年 12 月

采取分期付款购置一套价值 2000 万元的检测设备，最后一

期款项将在 2023 年支付，但在 12 月 10 日取得发票，我们

和供应商协议约定 12 月 30 日到货，后因天气原因，该套设

备将于 2023 年 1 月 5 日到货，请问，我公司购置的这套检

测设备能享受税前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吗？

答：根据《公告》、46 号公告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在第

四季度以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进的固定资产，按固定资产

到货时间确认。你公司购进设备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虽然

发票开具时间为 12 月 10 日，约定 12 月 30 日到货，但实际

到货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5 日，在时间上不属于 2022 年第四

季度期间，不能享受税前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八）我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2022 年 4 月，我公

司立项自行建造一套环保施工设备，造价 1500 万元，2022

年 9 月试用，2022 年 10 月 15 日完成竣工结算，我公司这套

环保设备能享受税前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吗？

答：按照《公告》、46 号公告规定，对企业自行建造的

固定资产的购置时间，按竣工结算时间确认。你公司是今年

10 月 15 日完成自建项目竣工结算，属于 2022 年第四季度期

间，可以按规定享受税前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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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我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2022 年 12 月份将

购置一台价值 100 万元的生产设备，符合享受此次新政的条

件，如果公司 2022 年度汇算清缴的应纳税所得额为负值，

形成了亏损，该项固定资产的加计扣除金额没有扣完，请问

以后年度还能继续扣除吗？

答：根据《公告》规定，企业适用该项政策当年不足扣

除的，可结转以后年度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你公司购置生

产设备选择税前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优惠，税前扣除不完

的部分将自动增加企业亏损，在以后年度结转弥补。按照规

定，你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2022 年度汇算清缴未扣除完

而形成的亏损，符合条件的可在以后 10 个纳税年度结转弥

补。

（十）我公司处于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内，在第四

季度购置了一台设备，预计不会用于研发，还可以享受加计

扣除政策吗？

答：《公告》所明确的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并加计扣

除政策，是独立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并不要求企业

购置的设备、器具必须用于研发。因此，你公司购置的设备，

无论是否用于研发，只要符合政策规定的条件，均可以适用

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政策。

（十一）我单位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准备在 2022 年

第四季度购进一台单位价值 500 万元以上的设备，可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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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前一次性扣除并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吗？

答:《公告》未对适用税前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优惠

政策的设备、器具的单位价值进行限制，你单位购进的单位

价值 500 万元以上的设备作为固定资产，可按规定享受税前

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十二）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第四季度购进的设备、器具，

企业是否可以选择正常折旧，不选择税前一次性扣除和加计

扣除优惠？

答：纳税人可根据自身生产经营需要自愿选择是否享受

税前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优惠。需要说明的是，企业未选

择享受的，以后年度不得再享受。此项规定是针对单个固定

资产而言的，假如企业 2022 年第四季度购买了 A、B 两套设

备，其中 A 设备选择了税前一次性扣除和按 100%加计扣除政

策，B 设备选择实行正常折旧，那么，B 设备在税收上只能

正常折旧，其折旧部分不能享受加计扣除优惠。

（十三）我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如果在 2022 年第四

季度购置了设备，打算在税收上采取分年计提折旧的方式，

分年计提的折旧还可以享受加计扣除政策吗？

答：按照《公告》的规定，享受一次性扣除政策是享受

加计扣除政策的前提。你公司对购置的设备分年计提折旧，

未选择一次性扣除政策，也就无法享受加计扣除政策。

（十四）我公司是一家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有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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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格，我公司将于 10 月底购买一套新型智能设备，价

值 5000 万元。我公司会计核算预估计净残值 25 万元，请问

税法上计算享受 2022 年四季度新购置设备一次性扣除和加

计扣除优惠政策时，我公司可以不考虑净残值因素，按照

5000 万元进行一次性扣除并享受加计扣除吗？

答：为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公告》

对高新技术企业购置设备、器具享受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

优惠，未强制要求企业会计核算和税收处理必须一致。为让

企业充分享受税收优惠的红利，对于企业购置设备、器具在

会计核算中预计净残值的，企业享受此项优惠政策可以不考

虑预计净残值因素。就你公司而言，可以按照 5000 万元一

次性税前扣除并加计扣除。

（十五）我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2022 年第四季度

将购置一套感光设备，如果在办理第四季度预缴时未享受税

前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优惠，请问在年度汇算清缴时还能

享受吗？

答：企业在 2022 年第四季度预缴申报时未享受税前一

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优惠，还可以在年度汇算清缴时申请享

受该政策。

（十六）我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按季度预缴企业

所得税。2022 年 11 月将购入设备 2000 万元，12 月投入使

用并开始计提折旧。其中，单价 500 万元以下设备 12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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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均按 5 年计提折旧；单价 500 万元以上设备 800 万元，

均按 10 年计提折旧。税收最低折旧年限与会计折旧年限相

同，预计净残值为 0，2022 年其余月份未购入固定资产。第

四季度预缴申报时，如何填写申报表？

答：您公司预缴申报第四季度企业所得税时：

第一步，先填报一次性扣除情况。对于单价 500 万元以

下设备、器具，在《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优惠明细

表》（A201020）第 2 行“二、一次性扣除”下的明细行次

中填写“高新技术企业购进单价 500 万元以下设备、器具一

次性扣除”事项及“本年享受优惠的资产原值”等信息；对

于单价 500 万元以上设备、器具，填写“高新技术企业购进

单价 500 万元以上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事项及“本年享

受优惠的资产原值”等信息。填写完毕后，将该表单中“纳

税调减金额”列次的合计值（第 3 行第 5 列）填写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

（A202000）第 6 行“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调减额

（填写 A201020）”中。

第二步，填报加计扣除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A200000）第 7

行“减：免税收入、减计收入、加计扣除”下的明细行次中，

填写“高新技术企业设备、器具加计扣除（按 100%加计扣除）”

事项及加计扣除金额。表单节选部分填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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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020 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优惠明细表

行次 项目

本 年 享 受

优 惠 的 资

产原值

本年累计折旧\摊销（扣除）金额

账载折

旧\摊销

金额

按照税

收一般

规定计

算的折

旧\摊销

金额

享受加速

政策计算

的折旧\摊

销金额

纳税调减

金额

享受加速政

策优惠金额

1 2 3 4 5 6（4-3）

……

2
二、一次性扣除

（2.1+2.2+…）
20000000.00 266666.67 266666.67 20000000.00 19733333.33 19733333.33

2.1

高新技术企业购

进单价 500 万元

以下设备、器具一

次性扣除

120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12000000.00 11800000.00 11800000.00

2.2

高新技术企业购

进单价 500 万元

以上设备、器具一

次性扣

8000000.00 66666.67 66666.67 8000000.00 7933333.33 7933333.33

3 合计（1+2） 20000000.00 266666.67 266666.67 20000000.00 19733333.33 19733333.33

A2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

……

预 缴 税 款 计 算 本年累计

……

6 减：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调减额（填写 A201020） 19733333.33

7 减：免税收入、减计收入、加计扣除（7.1+7.2+…） 20000000.00

7.1 高新技术企业设备器具加计扣除（按 100%加计扣除） 20000000.00

8 ……

需要说明的是，税务机关已经优化升级了电子税务局，

申报系统为纳税人提供了下拉菜单选项和部分数据项自动

计算、自动填报的辅助功能，填报更加便利，建议优先选择

通过电子税务局填报。



- 14 -


